
证券代码：

002128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2011023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所持本公司股权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12

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

东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目前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508.0723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7.92%)

通知，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

年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分行

的股权期限已到，

2011

年

8

月

4

日解除质押

5,334.4663

万股。

2011

年

8

月

5

日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分行延续贷款，

重新以本公司股票质押，此次质押

5,254.0362

万股

,

质押期为自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办理之日起至质权人申请

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股权质押解除及重新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于

2011

年

8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 本次质押的

5,254.0362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该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50%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3.96%

。

截止本公告日， 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本公司股权累计质押股数为

8,754.0362

万股，

占该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83.31%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6.60%

。

特此公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28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2011024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扎哈淖尔露天矿建设项目

达到设计产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自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收购扎哈淖尔露天矿后，

继续对该矿进行建设投资并开始扎哈淖尔露天矿建设项目总体验收，申领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

等工作。

扎哈淖尔露天矿建设项目已顺利通过总体验收，取得了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2011

年

8

月

12

日收到了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核发的煤炭生产许可证，标志扎哈淖尔露天矿取得了生产

资格。 该项目于

2005

年正式开工建设，

2011

年达到年产煤炭

1,500

万吨的设计生产能力，该项目的完成对

2011

年预计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

2011- 025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1

、交易双方

本次交易买方：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市公司

"

或

"

万里扬

"

）

本次交易卖方：建德市万盛汽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盛汽配

"

）

2

、交易方式及标的资产：

万里扬以现金

1,672

万元购买万盛汽配持有的山东临沂临工汽车桥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山东临工

"

）

16.33%

股权资产。

3

、交易定价：

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

2010

〕

338

号《资

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参考。评估报告书以

2010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最终确定确认山东临工

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评估价值为

10,492.69

万元。 按万盛汽配对于山东临工拥有的权益比例计算，其对应的

权益评估价值为

1,713.46

万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为

1,672

万元，较评估值折价

2.42%

。

4

、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含交割日当日）的期间，交易标的产生的亏损由万盛汽配承担，产生的收益

由万里扬享有。

5

、本次交易决议的有效期：

2010

年

11

月

19

日，万里扬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决议有效期

为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及实施结果

1

、本次交易的核准程序

（

1

）

2010

年

10

月

22

日，上市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起停牌。

（

2

）

2010

年

10

月

25

日，万盛汽配临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将山东临工

16.33%

股权转让给万里扬的议案。

（

3

）

2010

年

10

月

25

日，山东临工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万盛汽配向万里扬转让山东临工

16.33%

股权、其它

股东对该部分股权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

4

）

2010

年

10

月

25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

<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草案）

>

及

<

报告书摘要

>

的议案》、《关于附生效条件的

<

股权转让协议书

>

的议

案》、《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的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等议案。

（

5

）

2010

年

11

月

19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

6

）

2011

年

6

月

30

日，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2

、本次交易的交割

（

1

）

2011

年

7

月

14

日，万里扬将人民币

1,672

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万盛汽配。

（

2

）

2011

年

8

月

8

日，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山东临工变更登记后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注册号为

371326018001529

。

（

3

）

2011

年

8

月

11

日，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注册局向山东临工出具的《企业变更情

况》显示万盛汽配不再为山东临工股东，股东万里扬认缴出资额

2,640

万元，实缴出资额

2,640

万元，持股比例

为

53.88%

。

山东临工关于本次股权转让而修订的公司章程正式生效。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万盛汽配持有山东临工

16.33%

的股权资产已转让完成，该部分股权已登记至万里扬

名下，山东临工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已经完成，万里扬合法取得山东临工

16.33%

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万里

扬持有山东临工

53.88%

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二、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交割过程中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标的公司的资产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

不存在差异。

三、本次重组涉及的人员更换或调整情况

（一）上市公司在重组期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本次重组期间，万里扬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未发生更换或者调整情况。

（二）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重组完成后，山东临工的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继续担任原有职务及履行相关职责，山东临工

与员工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在未来的经营过程中，万里扬将根据实际经营的需要，依据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山东临工章程所规定的程序，向山东临工委派

/

提名董事、监事及其它高级管理人员。

四、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的核查情况

（一）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二）是否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和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在《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相关协议和承诺的行为。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均合法、合规，相关风险已在《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

告书》中充分披露。

七、独立财务顾问对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交易实施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认为：

"

万里扬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决策、核准、审批以及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双方已按协议履行交割程序，相关的交割实施

过程操作规范，相关后续事项均合法、合规

,

不存在未披露的重大风险。

"

八、法律顾问对本次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交易实施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

"

本次交易所涉各方均按照签署的协议完全、充分地履行了相关义务，其实施情况符合各方签署的协议

约定以及《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九、备查文件

（一）《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二）山东临工变更登记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之核查意见》

（四）《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五）《关于核准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1032

号文）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

2011- 026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重大资产重组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收到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说明， 该公司作为本公司购买建德市万盛汽配有限公司持有的山

东临沂临工汽车桥箱有限公司

16.33%

股权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该公司原项目主办人饶宇

先生因工作调动无法继续履行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职责， 即日起委任瞿伟先生代替饶宇先生作为该项目独

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截止

2011

年

8

月

8

日，山东临沂临工汽车桥箱有限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已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质性

完成，因此本次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变更对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没有实质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081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2011-028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11

年

8

月

15

日对苏州金螳螂建

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

请获得审核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批复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1－02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7

月

31

日期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人民币

2,153

亿元。 该数字将于

中国保监会网站（网址为

www.circ.gov.cn

）公布。

上述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未经审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钢构 公告编号：

2011-032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1

年

8

月

12

日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

上海路

105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21

名职工代表出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工会主席张银红主持， 会议的召

开、召集方式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与会职工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关于更换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职工监事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召开了

2011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并选举李俊英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 由于李俊英女士的任职公司另有安排，已不宜担任职工监事职务，现决定对职工代表监事进行更

换，同意选举刘兰英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立之日起三年。

会议表决情况：

上述人员均以

21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票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刘兰英女士最近二年内未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其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并对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和股东大会负责。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特此公告。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2

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刘兰英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68

年

7

月，学历专科。

1989

年

12

月至

2002

年

5

月就

职于新疆天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科，

2002

年

5

月至今在光正钢构任资金科科长。 刘兰英女士未持有光

正钢构股份，与光正钢构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000599

证券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

2011-017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1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已于

2011

年

8

月

13

日以书面和通讯等形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会议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销售产品向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因山东德瑞宝轮胎有限公司向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租赁业务， 购买公司全

资子公司青岛双星橡塑机械有限公司

2880

万元轮胎成型机等设备

,

由公司向山东德瑞宝轮胎有限公司提供

回购担保， 以及公司与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山东德瑞宝轮胎有限公司签订的相关 《回购担保协

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销售产品向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18

）。

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

2011

年

8

月

16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599

证券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

2011-018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销售产品

向客户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15

日召开。 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销售产品向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融资公司

"

）委托山东德瑞宝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德瑞

宝

"

），向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双星橡塑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双星橡机

"

）购买轮胎成型机

6

台，价款合

计人民币

2880

万元，融资公司将所购设备租赁给德瑞宝使用，（融资公司与德瑞宝签署《融资租赁合同》）。

由本公司提供回购担保（即当德瑞宝未能按照约定期限支付租金，由本公司按照约定价格从融资公司回购

上述设备）。 本公司与融资公司签署《回购担保协议》，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为

2880

万元，期限为

3

年。

本次担保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有反担保措施。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德瑞宝轮胎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营市广饶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袁廷树；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

21000

万元 ；

股权结构：吕芹爱、王太忠、袁廷行分别持有公司

52.4%

、

26.2%

、

21.4%

的股权；

一般经营项目：全钢、半钢、载重子午线轮胎生产销售，经核准的自营和代理进出口业务；

截至

2011

年

6

月底，德瑞宝轮胎总资产

62088

万元，净资产

31564

万元，总负债

30524

万元，资产负债率

49.16%

，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截至

6

月末本年实现利润

4995

万元。

德瑞宝轮胎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回购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公司为双星橡机与德瑞宝签署的《加工定做合同》和德瑞宝与融资公司

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租赁物承担回购责任。 回购价格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未支付的已到期租金

及未到期本金之和。 （即最高不超过租赁物总价

2880

万元）。

该项目若发生回购，第一年末回购价格为

1284

万元，第二年末回购价格为

327

万元，第三年末回购价格

为

0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1

、提供担保的原因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双星橡塑销售产品向客户提供担保， 有利于双星橡机开拓市场， 拓展多种营销模

式，适应市场需求，适应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2

、对担保事项风险判断

①

在提供回购担保前，被担保方已支付回购担保对应产品

25%

的保证金；

②

被担保方设备的所有权归租赁公司所有；

③

签署反担保协议书：我公司分别与第三方山东昊龙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与袁廷树、吕爱芹、袁廷行、

张兰敏、安金凤、吕宏伟、吕明玉、李芹爱、王太忠等人签署《反担保合同》，山东昊龙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袁廷

树、吕爱芹、袁廷行、张兰敏、安金凤、吕宏伟、吕明玉、李芹爱、王太忠等人对本公司提供的回购担保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山东昊龙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袁廷树、吕爱芹、袁廷行、张兰敏、安金凤、吕宏伟、吕明玉、李芹爱、王太忠

等人信用情况良好，有相应的资金实力提供反担保，同时其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上述安排可以有效降低公司的对外担保风险。

3

、鉴于以上原因，公司董事会同意因山东德瑞宝轮胎有限公司向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

理融资租赁业务，购买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双星橡塑机械有限公司

2880

万元设备

,

由公司向山东德瑞宝轮

胎有限公司提供回购担保，以及公司与中信富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的相关《回购担保协议》。

五、累计提供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为山东德瑞宝轮胎有限公司担保

12023.56

万元（含本次担保

2880

万元），为东营中一橡胶有限公司担保

5038

万元，为山东奥戈瑞轮胎有限公司担保

8142

万元，累计担保

25203.56

万元，未有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及逾期对外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双星橡塑机械公司的客户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开拓市场，提高双

星橡塑机械的市场占有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公司及子公司拟提供的担保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相关议案内容，同意上述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董事会六届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

、本公司与融资公司签订的《回购担保协议》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5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１４ ９００９０７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１６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

６

人，实到董事

６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收购靖西县金湖浩矿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经本公司与广西辰徽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协商，决定收购 其持有的靖西县金湖浩矿业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金湖浩矿业”）

５１％

股权。 本次收购以金湖浩矿业主要资产的评估值为依据，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款

为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本次收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具体内容见同日本公司关于收购靖西县金湖浩矿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终止受让桂林恭城鑫宝矿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议案；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召开的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受让桂林恭城鑫宝矿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鑫宝矿业”）

５１％

股权的议案，收购价格为

１．７８

亿元人民币，并于当日与转让方桂林恭城鑫盛矿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盛矿业”）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目前因转让方鑫盛矿业无法在原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办理鑫宝矿业的股权过户手续。经公司与原合同转

让方多次协商，同意终止该协议的履行，并签订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甲方：鑫盛矿

业，乙方：鼎立股份）：

１

、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双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签署的关于鑫宝矿业

５１％

股权的 《股权转让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双方应将各自的权利义务恢复至协议签署之前的状态。

２

、鉴于乙方已按《股权转让协议》支付甲方股权转让款

８０００

万元，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三个工作日

内将上述款项退还给乙方。

３

、甲方承诺按原协议第七条约定（在守约方要求终止本协议时，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等同于股权权

益转让金总额

２０％

的惩罚性违约金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产生的全部直接损失）支付乙方违约金人民币

３５６０

万元，该款项于本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支付。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１４ ９００９０７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１７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靖西县金湖浩矿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１

、本次收购金湖浩矿业

５１％

股权的主要资产为采矿权，根据对金湖浩矿业所拥有广西靖西县陇木金矿

采矿权评估的结果，采矿权的价值为

２３７０．９７

万元（按

５１％

股权比例计算为

１２０９

万元），由于矿区地质勘探程

度比较低，还需做进一步的地质工作，控制探明矿区资源量。所以，该矿业权的价值、开发效益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

２

、金湖浩矿业同时拥有广西德保县新兴金矿探矿证，鉴于金湖浩矿业近期尚未对广西德保县新兴金矿

探矿证所属矿区开展地质勘探工作，该矿区资源储量不明，所以本次收购没有对该探矿权价值进行评估。

３

、由于市场本身具有的不确定因素，如国际、国内金价的波动等，仍有可能使该项目实施后面临一定的

市场风险。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收购金湖浩矿业

５１％

的股权；

２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３

、该收购事宜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１

、收购资产交易的基本情况

经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立股份”或“本公司”）与广西辰徽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辰徽置业”）协商，决定收购辰徽置业持有的靖西县金湖浩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湖

浩矿业”）

５１％

股权。 金湖浩矿业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注册资本

４００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金矿露天开采，销售。

目前金湖浩矿业的股东情况为广西辰徽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９５％

，自然人邓作平持股

５％

。

公司已就上述事项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与辰徽置业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本次转让以金湖浩

矿业主要资产的评估值为依据，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款为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委托中介机构对靖西县金湖浩矿业有限公司进行了审计、评估，根据审计结果，金湖浩矿业账面净

资产为

５２

万元，采矿权评估值为

２３７０．９７

万元（按

５１％

股权比例计算为

１２０９

万元）。 本次收购金湖浩矿业

５１％

股权的价款为现金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相比采矿权评估值溢价

７９１

万元，溢价比率为

６５．４３％

。 溢价的主要原因

为：本次广西德保县新兴金矿探矿证及广西靖西县陇木金矿

Ⅰ

号矿伴生锑金属储量未做评估，但双方在收

购协商时考虑了其相应的部分价值。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金湖浩矿业

５１％

股权

的议案。

３

、该项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也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交易出让方基本情况

广西辰徽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南宁市锦春路

１２

号，主

要经营范围：对房地产项目、矿业的投资；园林绿化项目（凭资质证经营）；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除危险化学

品及木材）、五金交电（除助理自行车）、工艺美术品、农副土特产品（除粮油）。 （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

证在有限期内经营）。 法人代表：邓作平。 目前辰徽置业的股东情况为：邓作平持股

１０％

，许平持股

９０％

。

辰徽置业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１

、金湖浩矿业基本情况

靖西县金湖浩矿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９

日，注册资本

４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广西靖西县新靖镇城

东路一小区

１１５

号，主要经营范围：金矿露天开采，销售。 （凡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内经

营）。法人代表：邓作平。目前金湖浩矿业的股东情况为广西辰徽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９５％

，自然人邓作平

持股

５％

。

金湖浩矿业最初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由吴国文、吴文强二位自然人共同出资

１００

万元成立，持股比例分别为吴

国文

６０％

、吴文强

４０％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双方按持股比例共同增资，注册资本变更为

４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通过股权转让，金湖浩矿业股东变更为黄明持股

６０％

，邓作平持股

４０％

；

５

月

１４

日，再次

变更为邓作平持股

９５％

、吴建新持股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通过股权转让，金湖浩矿业股东变更为广西辰徽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９５％

，自然人邓作

平持股

５％

。

在本次股权转让中，自然人邓作平放弃本次转让股份的优先受让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金湖浩矿业

的股东构成将变更为：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５１％

，广西辰徽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４４％

，邓作平持股

５％

。

２

、金湖浩矿业主要经营数据

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国浩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０９ｃ１３３

号审计报告显示，金湖浩

矿业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１０

年末

流动资产

２４

，

５６９

，

４８９．１８ １６

，

４７８

，

７７４．０８

非流动资产

３

，

６８２

，

２８７．７５ ３

，

０３０

，

３７０．３２

资产合计

２８

，

２５１

，

７７６．９３ １９

，

５０９

，

１４４．４０

流动负债

２７

，

７３０

，

６２１．８７ １７

，

４６８

，

９０７．３０

负债合计

２７

，

７３０

，

６２１．８７ １７

，

４６８

，

９０７．３０

股东权益合计

５２１

，

１５５．０６ ２

，

０４０

，

２３７．１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

，

４１０

，

０００．００ －－－

营业利润

－１

，

５１９

，

０８２．０４ －１

，

９５９

，

７６２．９０

净利润

－１

，

５１９

，

０８２．０４ －１

，

９５９

，

７６２．９０

３

、金湖浩矿业相关矿业权及其它权证的取得情况

金湖浩矿业目前拥有广西靖西县陇木金矿采矿证及广西德保县新兴金矿探矿证。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采矿权的取得

金湖浩矿业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取得广西靖西县陇木金矿采矿证，发证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证

书号：

４５０００００８２００１３

，矿区地址：靖西县新靖镇，采矿权范围面积为

３．１４９

平方公里，开采矿种：金矿，开采方

式：露天开采，开采规模

３

万吨

／

年，采矿权有效期限：自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该采矿证进行年检时 ， 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核准 ， 证书号变更为

Ｃ４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２４１１０１０９８０６

，采矿权有效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其余保持不变。

（

２

）探矿权的取得

金湖浩矿业还拥有广西德保县新兴金矿探矿证， 发证机关：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证书号：

Ｔ４５１２００８０５０２００７３６３

，勘查项目名称：广西德保县新兴金矿详查，地理位置：广西百色市德保县，勘查面积

３．６１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目前该探矿权证在办理续期。

（

３

）其它权证

①

金湖浩矿业于

２００８

年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黄金管理局颁发的《开采黄金矿产批准书》；准许广西靖西

县陇木金矿开采黄金，有效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②

金湖浩矿业于

２００９

年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限：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③

金湖浩矿业已取得靖西县环境保护局颁发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１

日。

金湖浩矿业所拥有的广西靖西县陇木金矿已取得各政府有权部门所颁发的允许开采的相关许可证，目

前可正常开展开采、销售业务。

４

、金湖浩矿业相关矿业权的其它情况

（

１

）本次公司收购金湖浩矿业

５１％

股权，不涉及其矿业权的权属转移。

（

２

）金湖浩矿业矿业权证已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了相关费用（如探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采矿权使

用费、采矿权价款、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等）。按照相关规定，矿业权证有效期限到期后，只要按规定到发

证机关办理延续登记手续，就可正常延期。 如逾期不办理延续登记手续的，矿业权许可证将自行废止。

（

３

）根据金湖浩矿业出具的承诺及本公司核查，金湖浩矿业相关矿业权不存在抵押等的权利限制或权

利争议情形。

（

４

）金湖浩矿业属于私营企业，不需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出让矿业权的批准文件。

（

５

）金湖浩矿业符合取得矿业权开发利用所需要的勘探、开发资质、准入条件。

５

、金湖浩矿业拥有采矿权的广西靖西县陇木金矿情况

（

１

）、矿区资源储量状况

①

根据南宁储伟资源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５

年出具的《广西靖西县陇木金矿普查地质报告》评审意见

书（桂储伟审［

２００５

］

５７

号）确认，储量估算范围为

０．０４６

平方公里，探明资源量（

３３２＋３３３

）金矿体矿石量

３４．８６８２

万吨， 金金属量

４３６

公斤， 其中资源量

３３２

矿石量

５．１８９９

万吨， 金金属量

７８

公斤； 资源量

３３３

矿石量

２９．６７８３

万吨，金金属量

３５８

公斤。

②

广西靖西县陇木金矿目前采用边探边采的经营模式，所以目前探明的资源储量相比

２００５

年的储量评

审报告有所变化。根据华北地质勘查局综合普查大队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出具的《广西靖西县武平乡陇木金矿

Ⅰ

号

矿带详查报告》显示：本次资源储量估算范围面积为

０．１４

平方公里，查明金矿体矿石资源储量（

３３２＋３３３

）

９８２５４２．５５

吨，金金属量

１０４７．２７

公斤，矿石平均品位

Ａｕ １．０７

克

／

吨。 其中

３３２

矿石量

５７７３６６．０９

吨，金金属量

６１７．７８

公斤；

３３３

矿石量

４０５１７６．４６

吨，金金属量

４２９．４９

公斤。 锑矿石资源储量（

３３２＋３３３

）

１０６４７８２．３

吨，锑金属

量

９０９０．９９

吨。 其中伴生锑矿石资源储量（

３３２＋３３３

）

４４５１７４．２６

吨，锑金属量

４６２９．８１

吨，平均品位

Ｓｂ １．０４％

；顶

板锑矿石资源储量（

３３３

）

６１９６０８．０４

吨，锑金属量

４４６１．１８

吨，平均品位

Ｓｂ ０．７２％

。

本次对广西靖西县陇木金矿采矿证的价值评估主要以 《广西靖西县武平乡陇木金矿

Ⅰ

号矿带详查报

告》为依据，对金金属储量进行了评估，鉴于陇木金矿目前尚未获得锑金属的开采许可，所以没有评估在内。

（注

３３２

代表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３３３

代表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

（

２

）矿区交通、地理条件

广西靖西县陇木金矿工作区位于德保县城以西、靖西县城北东两县交界处，行政区划隶属德保县城关

乡、靖西县武平乡管辖，工作面积约

３．１４８９ ｋｍ２

。

区内交通比较方便，靖西至德保二级公路经过本区北西面的都安乡，都安至德保县城

１７

公里，都安至靖

西县城

２８

公里，德保县城至新兴，都安乡至矿区均有简易公路相通。 陇木金矿距都安乡府所在地约

５

公里。

（

３

）、矿区水、电条件

矿区水资源较丰富，可保证矿山建设与生产的需要。本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５－９

月为雨季，

１０

月至次年

４

月为旱季，年降雨量约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ｍｍ

。 地表水常年不断流，旱季流量仍在

５０００ ｍ３／ｄ

以上。 距离矿区

１０ｋｍ

有

溪流流经，可作为备用水源。在枯水季节其流量不低于

２ ｍ３／ｓ

（

１７２８００ ｍ３／ｄ

），河水水量水质可以满足矿山生

产使用。根据现场条件，已在标高较高位置建造高位水池，可利用自然重力供矿区使用。如需利用备用水源，

可选定在村级公路旁非河道一侧新建一集水井和加压泵站，将地表水全部及地下潜层水通过集水廊道引至

集水井，通过设在集水井内的潜水泵提升至新建加压泵站，通过设在加压泵站内的多级离心式水泵将水扬

至高位水池，供矿区生产使用。

陇木金矿位于广西省靖西县武平乡，电源由靖西县武平乡

１１０ｋＶ

变电站架空引来一条

１０ｋＶ

线路，距离

矿区

１５ｋｍ

，矿区现有

２

个

５００ｋｗ

变压器，此电源可以满足矿山建设和生产需要。

（

４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水文地质条件：矿区的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矿区位于高山地带，呈较陡的单斜坡，主要充水因素为地表

水沿断裂破碎带下渗，主要补给为雨水，可自然排泄，因此雨水及地下水对矿床开采一般影响不大，在近年

开采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水灾。

工程地质条件：陇木金矿体出露于地表，向下以

４５－７５°

往南东倾，矿体厚度较大，平均厚度

４．６１ｍ

，且矿

体周边地形不复杂，高差不大，适于露采。 但矿化破碎带岩石因强烈风化，强度不高，亦较为松动，对露采边

坡的稳定性影响较大，开采设计应注意避免可能的塌陷及滑坡发生。

（

５

）、矿山现有基建、机械

矿山主要由采矿工业区、堆浸场、炸药库、水源地、行政生活区、废石场等部分组成。

①

采矿工业区：矿山目前采用露天开采，采矿工业区位于矿区中北部，占地约

０．０４ｋｍ２

。 露采生产矿石

７－

３５

万

ｔ／ａ

，由汽车运至堆浸场，运输距离约为

２００ｍ

。

②

堆浸场地：目前矿山有三个中大型堆浸场地，单个堆场方量最大

２００００

方，堆浸周期一般在

３

个月以

下。

③

炸药库：矿区设

１０ｔ

炸药库房

１

座、起爆器材库房

１

座，可满足企业

１５ｄ

的生产需要。 库区设密实铁丝围

墙，围墙高度不低于

１．５ｍ

；值班室布置在围墙外侧距围墙不小于

５０ｍ

的地方，配备值班人员及大型犬日夜

２４

小时看护。

④

水源地：水源地位于矿区中东侧半山腰处，在其下方

５０

米处建有饮用水池，水池较堆浸场及生活区标

高高约

１００

米，容量

１００ｍ３

，利用重力供水，每天可供应至少

２００

人饮用及生活用水。 堆浸场旁建有喷淋水池，

容量

２００００ｍ３

，通过天然河道将水源剩余水量引至喷淋水池，可保证每天正常喷淋用水。

⑤

行政生活区：行政生活区布置在矿区中部，采光、通风条件良好。 主要包括钢结构两层办公楼、化验

室、员工宿舍、员工食堂、浴室、门卫房等。 目前员工宿舍共有

６０

间，按

３－４

人

／

间计算，可容纳

２００

人左右。

⑥

排土场：排土场位于矿区西南侧的自然沟内，废石的平均运输距离为

６００ｍ

；废石运输道路的前半部分

与原矿运输共用一条道路，可充分利用资源、节约基建成本。

排土场为沟谷型排土场，汇水面积小，仅为

０．１０ ｋｍ２

，沟底坡度缓（坡度在

４％－１２％

之间），适合堆放废

石，排土场东、北、西三个方向的边界自然山体，南侧为开放式边坡排土区。

⑦

矿山机械：目前矿山共有挖掘机、钻机、破碎机、压缩机、铲车、运输施工车辆等工程机械，价值

３００

多

万元。

（

６

）、矿山土地租赁

金湖浩矿业租赁靖西县武平乡安本村大本内屯土地用作矿山办公及生产使用。租赁面积约

１００

亩；租用

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３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

７

）、矿山生产材料

矿山所需要的钢材、水泥、木材、生产用材料、燃料、选矿用药剂等均可从德保及靖西县购入。

企业的设备维修、保养及大型机械加工件可就近选择外协。因矿区外部交通条件较好，外部协作条件较

好。

（

８

）、矿业开采工程技术人员储备

金湖浩矿业具备较为专业的采矿团队，具有相当数量的专业科技人才、企业管理、各类职前班段长、维

修安全人员及从事矿山开采多年的熟练工人等。 目前金湖浩矿业现有员工

９６

人，其中教授级高级地质工程

师

１

人，高级工程师

１

人，中级职称项目管理员

６

人，有安全资质证书员工

１２

人，有爆破证书员工

６

人，熟练工人

几十人。该项目实施后所采用的工艺和技术完全可掌控，扩大生产规模后，也可培育和培训一大批生产骨干

和熟练的操作工。

（

９

）、矿山生产规模

陇木金矿矿山目前的最终产品为金锭，其规模目前为小型矿山，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广西工业建筑研究院，对本

区

Ⅰ

号矿体

９０５

米标高以上设计了露天开采利用方案。 因为是露采，陇木金矿矿石回采率能达到

９５％

以上，

采矿贫化率为

１５％

，损失率较小。

由于使用露天开采，可进行多工作面、多中段开采，因此选矿能力无限制，主要视采出矿石量而定。目前

一般平均每天处理矿石量约

２００－１０００

吨，最大每天可处理矿石量

２０００

吨。

由此可见，目前矿山基建及生产规模已可达年处理矿石量

３５

万吨以上，不必扩建，只要增加一定的采矿

设备及采矿人员即可扩大生产。 本次陇木金矿矿山选厂按年采选矿

１０

万吨规模进行评价。

（

１０

）、效益估算

经本公司初步测算，陇木金矿按年处理矿石

１０

万吨计算，今后本公司从金湖浩矿业每年获得投资收益

将达到

１３１８

万元左右，该项目投资收益率为

４３．９５％

，投资回收期

２．２８

年。

６

、金湖浩矿业探矿权的评估情况

湖南华信求是地产矿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金湖浩矿业的采矿权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广西

靖西县金湖浩矿业有限公司陇木金矿采矿权评估报告》湘华信矿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６

号）。根据该《评估报告书》

的记载，本次评估方法为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经过评定估算，确定金湖浩矿业广

西靖西县陇木金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２３７０．９７

万元，该评估报告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

由于广西德保县新兴金矿探矿证目前未作勘查，且陇木金矿目前尚未获得锑金属的开采许可，所以该

评估报告没有对上述资产进行评估。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签署交易合同各方的法定名称：

资产转让方：广西辰徽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甲方）

资产受让方：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２

、合同签署日期：双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３

日签署关于《靖西县金湖浩矿业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权转让协议》。

３

、交易标的：金湖浩矿业

５１％

的股权

４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湖南华信求是地产矿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金湖浩矿业的探矿权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广西

靖西县金湖浩矿业有限公司陇木金矿采矿权评估报告》湘华信矿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６

号），确定金湖浩矿业广西

靖西县陇木金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

￥２３７０．９７

万元（按

５１％

股权比例计算为

１２０９

万元）。

鉴于本次广西德保县新兴金矿探矿证及广西靖西县陇木金矿

Ⅰ

号矿伴生锑金属储量未做评估，本公司

与转让方在协商沟通中，考虑了该部分资产的价值，最终确定金湖浩矿业

５１％

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２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５

、《股权转让协议》中相关主要条款：

（

１

）、 本协议各方同意： 转让方转让本协议项下标的公司

５１ ％

股权权益的所有价值为总金额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

２

）、本协议各方同意按下列方式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

①

受让方在本协议签署后第一个工作日内支付

股权转让款的

２０％

作为一期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

４００

万元；

②

在不晚于被转让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次日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８０％

，计人民币

１６００

万元 。

（

３

）、在本协议签署后至被转让股权工商登记完成日，除征得受让方书面同意外，转让方不会再向其他

第三方转让任何比例的股权权益。

五、收购资产后的其他安排

１

、改组金湖浩矿业董事会及管理层

本公司在本次股权转让后，将成为金湖浩矿业的控股股东。 公司计划对金湖浩矿业董事会和管理层进

行重新改组，金湖浩矿业董事长将由本公司选派人员担任，并派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相关人员进入金湖

浩矿业管理层，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２

、扩大陇木金矿生产规模

陇木金矿矿山目前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其生产规模为年处理矿石量

３

万吨，其最终产品为金锭。 由于使

用露天开采，可进行多工作面、多中段开采，因此选矿能力无限制，主要视采出矿石量而定。公司今后将根据

实际情况，增加相应的采矿设备及采矿人员，逐步扩大生产。

３

、积极开展新兴金矿的勘查工作

广西德保县新兴金矿探矿证所属矿区近期尚未开展地质勘探工作，矿区资源储量不明。 如本次收购能

顺利实施，公司将聘请具有勘探资质的相关单位，对该矿区地质进行勘查，尽早探明该矿区资源储量，并在

条件成熟后，积极向相关部门申请办理采矿证。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自去年以来，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逐渐加强，且未见丝毫松动迹象，公司房地产业务也面临了

一定的压力。为规避行业政策风险及利润增长点单一带来的经营风险，公司积极拓展业务，谋求新的赢利增

长点。 本次收购有助于公司增加资源占有量，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对公司未来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带来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刘晓辉、冯巧根对本次收购金湖浩矿业

５１％

股权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金湖浩矿业

５１％

股权，金湖浩矿业目前已取得广西靖西县陇木金矿采矿证，能够对

矿区矿产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将成为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本次收购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源储备和经营实力，

有效平滑房地产行业风险，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２

、本次交易以金湖浩矿业主要资产采矿权的评估值作为定价参考，交易价格比较合理。

３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交易过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规定。

八、法律意见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对本次收购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１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金湖浩矿业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章程规定而需

要终止经营的情形。

２

、经本所律师审查，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和形式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体现

了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等协议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３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鼎立股份与辰徽置业之间不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关

联交易；鼎立股份与辰徽置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４

、 经本所律师核查 ， 金湖浩矿业目前持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的证号为

Ｔ４５１２００８０５０２００７３６３

号 《探 矿 权 证 》； 持 有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国 土 资 源 厅 颁 发 的 证 号 为

Ｃ４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０２４１１０１０９８０６

号《采矿许可证》。

根据金湖浩矿业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权属证书不存在抵押等的权利限制或权利争议

情形。

５

、经本所律师核查，金湖浩矿业为广西靖西县陇木金矿采矿权的所有人，金湖浩矿业具备采矿权人的

相关资质。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本公司与广西辰徽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靖西县金湖浩矿业有限公司

５１％

股权转让协议》；

３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国浩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０９ｃ１３３

号）；

４

、湖南华信求是地产矿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靖西县金湖浩矿业有限公司广西靖西县陇木金

矿采矿权价值评估报告书》（湘华信矿评字［

２０１１

］第

７６

号）；

５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出具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002233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43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无修改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3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1

年

8

月

15

日（周一）上午

9:00-11:30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张能勇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8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588,079,100

股，占公

司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65.73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按照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 经与会股东逐项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方

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表决情况：

588,079,1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

588,079,1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三）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州金塔水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2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

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588,079,1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四）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子公司福建塔牌水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3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

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588,079,1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五）审议通过《关于同意为子公司梅州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15,000

万元综

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588,079,1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六）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县恒发建材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7,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

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588,079,1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七）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州市塔牌营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

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588,079,1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八）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州市文华矿山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3,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

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588,079,1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0

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君合律师事务所郭晓夏律师、余峥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结论性意

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做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五、备查文件包括

1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90

证券简称：禾盛新材 编号：

2011-028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11

年

8

月

15

日对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

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的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135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2011-033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发行审核

委员会审核有条件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1

年

8

月

15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有条件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5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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